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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第三季度教育评价改革报表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根据省教育评价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3 年

黑龙江省教育评价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黑教工小组秘

[2023]1 号）要求，本科高等学校每季度需要上报季度改革

进展情况。现就有关报表事宜通知如下： 

一、按照要求填报 

依据学校《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 2023 年深化教育评价

改革工作方案》（哈信息校发[2023]6 号）提出重点改革任

务和《2023 年教育评价改革工作台账》所列任务清单要求，

按照责任分工逐项梳理，认真填好学校第三季度改革进展成

果报表。 

二、突出重点任务 

1.关于教师评价。坚持 4个维度评价改革引领标准，即

“四有”：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坚持以“四有”好老师标准考核师德师风，落实新时

代大学教师职业行为标准。 

2.关于学生评价。探索建立 5个维度评价改革引领标准，

即“五维”：品德习惯、学习实践、合作交往、强身健体、

审美表现，围绕五个方面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3.关于用人评价。探索建立 4个维度评价改革引领标准，

即“四不看”：不唯学历看能力，不唯称号看贡献，不唯名

校看需求，不唯学术看品行。 

4．关于教学科研评价。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以应

用型研究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激发教师创新创造活力为导

向，促进教师发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三、注重改革实效 

要把教育评价改革成果展示出来，坚持学校自身特色；

突出年度教育评价改革推进轨迹，体现不同季度增值性发展

情况，切忌于本年度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重复。 

四、按时完成任务 

按照教育厅要求，第三季度报送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5

日。请各有关单位于 9 月 10 日前填报结果（电子版和纸质

版）报学校办公室周琦处。 

附件：2023 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第三季度进展情况表  

办公室  

 2023年 9月 1日  



附件： 

2023 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第三季度进展情况表 

部门 当前季度主要工作和成效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下一步工作重点 试点工作推进情况 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方式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填报内容应简洁明要，突出重点，整体控制在 500 字以内。每季度月初上报（3月 15 日、6 月 15 日、9

月 15 日、12月 15 日）。省教育厅联系人：李阳 0451-63626963；邮箱：hljjypjgg@163.com 

注：此表是向省教育厅报表用的样表，各部门按要求填写内容，部门领导审阅后电子版报办公室。无内容空表纸质签字

报办公室。 


